
甘康发〔2024〕11号
省康复中心关于成立2024年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项目执行科室：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甘财社〔2023〕141号）、《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残联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甘财社〔2023〕165号）和《省残联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甘残办发〔2024〕1 号）要求，结合我中心业务工作实际，为切实做好2024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有关工

作任务，现成立我中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和职责

（一）项目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中心主要领导、主管项目工作的中心班子成

员、项目管理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组成，具体如下：

组  长：王登廷   王建云                

副组长：康宝玉   冯海霞      

成  员：马  啸   周青蕊   张健敏   赵贵宁   杨月玲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负责指导协调项目执行实施工作，研究决定项目实施推进工作重大事项；负责项目的执行督导与检查，确保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目标；负责项目执行的经费预算及管理、绩效评价、辅助资源统筹及宣传促进等工作。具体由项目办会同办公室、财务科、医务科、宣传科，开展项目执行有关环节工作事宜。

（二）项目技术指导小组

项目领导小组下设技术指导小组，由中心项目主管领导、相关职能科室和执行科室负责人组成，具体如下：

组  长：冯海霞 

副组长：周青蕊

组  员：景玉珍   魏建兰   席彩萍   张宗权   

陈剑铭   闫文斐   宋  蒙   郑忠礼
技术指导小组主要职责：负责组织项目技术指导与培训，对康复技术和服务规范进行针对性指导和培训；负责定期或不定期督导康复评估、计划等工作；负责对康复训练成效开展阶段性评估。

二、工作方式及内容要求

（一）督促项目执行科室严格按照事先制定的项目实施方案推进项目实施工作。通过召开项目工作季度会议对项目执行推进情况、经费使用情况和档案建设等，取得的经验和成效（经济、社会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下一步任务打算等方面进行阶段性总结。

（二）在各项目执行过程中，要求项目执行科室每周报送本周项目新纳入例数、在训例数、完成例数、停训例数、退训例数等数据信息，随时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做到动态掌握并及时汇报主管领导，同时对未按时完成新纳入工作目标任务的项目执行科室及时签发《项目推进工作督办单》，督促进度滞后科室及时赶补进度。

（三）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开展检查和督导，不断完善项目执行进度和质量评估的手段和内容。通过整改提高，从技术和服务两个层面进行持续化改进和优化，力求使救助对象及其家属对项目执行的满意度尽可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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